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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等相关规定，宁

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开展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听取社会各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以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

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我单位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内通

知公告页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我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内通知公告页进

行了本工程第二次环评公示，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同步在沿线敏感点处张贴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材料。

我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6 日在《宁波晚报》上进行了宁波至

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期间，部分公众通过

电话咨询了线路走向、车站设置、设计标准、建设工期等工程情况。未收到公众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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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内通

知公告页开展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 

公开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2.1  网  络 

2022 年 9 月 8 日，我单位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bme

tro.com/news_media.php?info/4864）首次信息公开了环评相关信息。公示网站为建设单

位网站，面向全社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

公示内容：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评第一次信息公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项目名称：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 

（2）项目基本情况：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位于鄞州区、象山县，线路北起东钱湖，经云龙、

横溪、塘溪、咸祥后，与甬莞高速象山港大桥并行跨海，进入象山境内，经贤庠、大

徐至象山县城内，并继续向南至南部新城、大目湾新城。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线路全长约 61.45km，设计速度 160km/h，共设

10 座车站，平均站间距约 6.83km，其中地下站 2 座，高架站 8 座，线路在鄞州区设

车辆段 1 座、在象山县设停车场 1 座。根据相关规划情况，小洋江站与轨道交通 4 号

线、7 号线换乘。 

（二）建设单位信息 

名称：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文工   联系电话：0574-83888489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3399 号 

（三）环评单位信息 

名称：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27-51184495   邮箱：2725166063@qq.com 

传真：027-51155977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745 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点击可下载）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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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项目环评

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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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

（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

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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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见图 2.2-1~图 2.2-2。 

 

图 2.2-1  首次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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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首次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2.2.2  其  他 

未采用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2022 年 9 月 8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和电话等途径提出

与本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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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开展了本工程第二次环评公示，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满足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要

求，在第二次公示期间始终保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处于公众可浏览的状态。

我单位在沿线敏感点处张贴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材料，时间与网络公示时间同步。

我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6 日两次在《宁波晚报》上进行了宁

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公示采用的方式、内容、频次、公开期限等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  络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期间，我单位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nbmetro.com/news_media.php?info/4898）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信息网站，面向全社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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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进行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

程环评信息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附件，公众可在建设单位处查阅报告书

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见附件（点击可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应填写真实

的个人（单位）信息，以便建设单位联系回复。 

建设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女士；电话：0574-83888489；邮箱：326638458@qq.com 

环评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电话：027-51184495；传真：027-5115597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5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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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见图 3.2-1~图 3.2-2。 

 

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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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 

3.2.2  报  纸 

我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6 日两次将第二次环评公示（即

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布于《宁波晚报》。公示报纸发行范围涵盖本次工程区域，公示

次数、公示报纸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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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2022 年 9 月 20 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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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2022 年 9 月 26 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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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  贴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期间，我单位在网络发布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

在工程涉及的敏感点处张贴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材料，张贴地点为敏感点大门、

宣传广告栏、村委告示栏等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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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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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敏感点张贴照片如下：     噪声敏感点 

S1 云龙中学 S2 前后陈村村委 

S3 云龙村村委 S4 龙庭花苑 

S4 云达社区居委 S5、S6 石桥村村委 

S6 横溪凤凰岙地块项目 S7 梅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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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栎斜村村委 S8 俞塘村村委 

S9 华山村村委 S10 东山村村委 

S11 鄞州区塘溪镇敬老院 S11 育碶村村委 

S12 鄞董家园 S12 童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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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塘头村村委 S14 大碧浦村村委 

 

S15 咸四村村委 S16 里蔡村村委 

S17 大桥新村 S17 大桥幼儿园 

S18 小蔚庄村村委 S19 东风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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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 樟家墩村村委 S21、22 铁拾村村委 

S23 大徐村村委 S24 大徐镇政府 

S25、S26 汤家店村村委 S27 桥头胡村村委 

S28 上余村村委 S29 下余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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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 新锲头村村委 S31 世茂天玺 

S31 兰湾社区居委 S32、S35 荷花桥村 

S33 徐东埭村村委 S34 陈黄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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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敏感点 

 

Z1 里雨村村委 Z2 梅园社区居委 

 

Z2 龙泽名园 Z2 紫云庵 

Z3 文峰别墅 Z4 上进新村 

Z5 文峰小区 Z3、Z4、Z5 文峰社区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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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 丹峰小区 Z6 城东公寓 

Z6 谨言小区 Z7 丹静公寓 

Z7 汇兴路小区 Z6、Z7 丹峰社区居委 

Z8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Z9 宏地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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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0 海御官邸-北区 Z11 海御官邸-南区 

Z12 水木华庭 Z13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丹西市场监督管理所

Z14 象山县水利和渔业局 Z15 金域华府 

Z16 世纪花园 Z17 城新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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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8 陆家村村委 Z18 大契头村村委 

Z19 绿城兰园 
Z9、Z10、Z11、Z12、Z15、Z16、Z19 

丹河社区居委 

 

Z20 桥头胡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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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  他 

未采用其他方式。 

3.3  查阅情况 

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存放于我单

位，查阅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3399 号。 

公示期间，无公众前往上述地址查阅纸质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

和电话等途径提出与本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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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公众参与形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2022 年 9 月 8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和电话等途径提出

与本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

和电话等途径提出与本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三条，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

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按照上述规定，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保护相关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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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后续，我单位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

参与说明 

7 其  他  

我单位已将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等相关材料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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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

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宁波至象山市域（郊）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西省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